國立鳳山商工定期評量 補考申請 簽於教學組     年   月   日
	定期考查名稱
（請勾選）
	(第一次定期評量 (第二次定期評量 (第三次定期評量(補考

	補考申請人
	班級： 
	姓名： 
	學號/座號：

	請假事由
	

	請假附件
	（請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僅限因公、因重病或重大事故者，並經學務處核准並登記在案，且在請假結束後一周內完成補考。）
附件：        件。

	請假日期
	年　月　日起至　　年　月　日止。

	以下欄位請找科任老師簽名及勾選補考方式
	家長簽名
	

	補考期限
	年　 月　 日
	導師簽名
	

	補考日期
	考試科目
	評量方式(依說明勾選)
	任課教師簽名

	
	
	1.(    2.(    3.(
	

	
	
	1.(    2.(    3.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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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評量方式
選項說明：


	(1.任課老師核送考卷，由教務處給學生補考，再交由任課老師
評定後，再送成績至註冊組登錄。

(2.任課老師自訂補考評量方式並於期限內送成績至註冊組登錄。

(3.其他(多元評量)：任課教師請於成績輸入期限內，輸入該生成績。

	考試規則  說明
	一、依本校111年8月29日校務會議修定之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第9條：學生於定期考查時，因公、因重病或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考查，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，准予補考（應於考試前由家長以書面請假，經學務處核准登記後會教務處，並於請假結束後一周內完成補考）補考成績六十分(含)以下者以實得分數計算；超過六十分者，除因公、因重病或因直系血親尊親屬喪亡准予補考者，按實得分數計算，其餘一律以六十分計。

	承辦人
	
	會辦
	教學組     

註冊組
	教務主任
	二層決行


